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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公司治理

第十五条第一款

目标
1.�各缔约方承认，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对于通过良好运行的市场和基于透明度、效率、

信任和诚信的稳健金融体系实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每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其领土内发展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认识到这些措施将通
过增强投资者信心和提高竞争力来吸引和鼓励投资，从而充分利用其各自的市场准入承
诺所提供的机遇。

3.在不限制各缔约方就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发展自身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的能力的前提下，
缔约方承诺尊重本章的原则并遵守其规定，以促进根据本协定规定的市场准入。

4.�双方应就本章节范围内的有效公司治理框架开发相关事项进行合作。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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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第2款

定义
本章旨在：
(a)�"董事会"是指对上市公司运营监督具有决策权的治理机构，其成员（董事）通常由公
司股东选举产生，以管理公司；

(b)�"公司治理"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集合；它还
提供了公司管理和控制的结构，特别是通过确定公司目标的设定方式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
方法，以及通过监控绩效；

(c)�"缔约方"的公司治理框架是指根据该缔约方的职权和立法适用的、具有约束性或非约
束性的原则和规则，有关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和

(d)�"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根据该缔约方立法定义的证券交易所或受监管市场上上市或
挂牌进行公开交易的法律实体。

ARTICLE�15.3

一般原则
1.�各方认识到公司治理框架在及时准确地披露其各自管辖范围内上市公司所有重大事

项方面的重要性，包括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业绩、所有权和治理。



320

2.�各方还认识到公司治理框架在提供管理层和董事会向股东的责任追究、基于独立和客观
立场进行负责任的董事会决策以及同类股东平等对待方面的重要性。

3.�为进一步明确，第15.4条和第15.5条所述缔约方公司治理框架的规定可以通过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或通过非约束性手段（如合规或解释原则）来实施。

4.�缔约方可以规定，某些公司治理原则或规则不适用于某些公司 ，这些公司符合客观和非
歧视性标准（如发展早期阶段或公司规模）所证明的情况。

ARTICLE�15.4

股东权利和所有权职能
1.�每个缔约方的公司治理框架应包括旨在保护和促进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有效行使股东

权利的规定。这些权利包括，如适用，参与和投票股东大会，以及根据公司治理结构选举
和罢免董事会成员，以允许股东监督董事会行为1 并参与公司重要决策。

2.�各缔约方的公司治理框架应包括旨在鼓励披露对公司控制权信息的规定的条款，这些
信息对投资者有价值和有用。该信息包括，例如，资本结构，在适当情况下注明不同类
别的股份，被视为重大的直接和间接持股，以及特殊控制权。

1 为更进一步明确，“监督董事会行为”并不要求股东对董事会运营进行日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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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15.5

董事会的职责
各缔约方的公司治理框架应包括旨在以下方面的规定，以便该框架促进负责任的
董事会决策：

(a)�董事会从独立和客观立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例如，通过有效利用足够数量的
独立董事1；

(b)�确保董事会向股东负责；并
(c)�确保充分披露与投资者相关的信息，例如，关于董事会构成、董事会委员会和董事独立
性的信息。

ARTICLE�15.6

收购
每一缔约方应提供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则和程序。此类规则和程序应旨在使这些交易以
透明价格并在公平条件下进行。

第15.7条
争议解决

The�pr 本章的规定不应根据第22章进行争议解决。

1 每一缔约方可在其管辖范围内自行确定构成“足够数量的独立董事”的标准，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
量的。




